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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法实施对外资企业的影响 

及过渡期管理～ 
                                    担当：徐萍 

                                                         

时间过得真快《外商投资法》实施已经 2年多了。 

伴随着 2020 年 1 月 1 日《外商投资法》的实施，自改革开放以来作为外资企业的基本

法则应用多年的“外资三法”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也同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那么，《外商投资法》的实施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有哪些影响？企业应该如何对待呢？为搞

清这个问题我们汇总了本法实施前后比较重要的几个变化点以及企业需要留意的事项； 

变化点 实施前 实施后 

外商投资企业适用的法

令・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

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

企业法》简称“外资三法” 

《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等，原

“外资三法”废止 

中国自然人能否投资外商

投资企业 

不能投资。《中外合资经营

企业法》第一条规定：外国

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

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

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

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营企

业 

外国投资者依法可以单独

或者与包括中国的自然人

在内的其他投资者共同在

中国境内投资 

 

企业主体类型中的“中外

合资”、“中外合作” 

存在“中外合资”、“中外

合作”的概念 

将适用《公司法》、《合伙企

业法》等法律规定，企业类

型只区分有限公司、股份有

限公司和合伙企业 

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 

外商独资（或外外合资）企

业：2006 年 1月 1日前设立

的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董

事会、2006年 1月 1日后设

立的是股东（或股东会） 

中外合资企业：董事会 

中外合作企业：董事会（或

联合管理委员会） 

外商投资企业的最高权力

机关将与内资企业保持一

样，改为“股东会” 并且

需要增设股东会职权、表决

方式等相关条款；调整董事

会和监事会职权、产生方

式、表决方式和法定人数等

相关条款 

董事的任期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4年、中

外合作经营企业不超过 3年 

统一为不超过 3年 

 

法定代表人 

合资企业：董事长 

合作企业：董事长（或联合

管理委员会主任） 

可以由董事长、执行董事或

总经理担任 



 

对于本法的实施，《外商投资法》第四十二条规定：本法施行前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企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法》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内可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等。 

 

另外，《外商投资法实施条例》中又明确了有关过渡期安排，具体是：现有外商投资企业

在外商投资法施行后 5年内，可以依法调整其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并依法办理变更登

记，也可以继续保留原企业组织形式、组织机构等；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对未依法办

理变更登记的现有外商投资企业，企业登记机关不予办理其申请的其他登记事项，并将相

关情形予以公示。（实施条例 44条 2项） 

 

  也就是说，《外商投资法》实施前依照“外资三法”成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应该在 2024

年 12月 31日前，依法在工商部门办理企业信息中与现行的《公司法》规定内容不相符的

事项（如：最高权力机构、法定代表人或董事长的选出方式、决议规则等）的变更及章程

修正登记等手续。 

 

现在，距离 2024年末还有大约两年半的时间，如果贵公司是 2020 年以前设立的企业，

我们建议公司重新确认一下本企业组织形式等工商登记信息，如有需要变更的内容请尽早

安排。 

   

对本次介绍的内容如有任何疑问，敬请与我公司的日本人窗口或负责贵公司会计咨询业

务的会计师以及我本人（徐）联络。 

 

 

 

完  

   

 

 

 

 


